
新北市地政士公會 函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3 日 
發文字號：新北地公字第 115046 號 

主旨：本會將舉辦「不動產買賣糾紛與法院判決」全日班，考量完整性，無法單選上

半場或下半場課程，完整參加者可取得6小時訓練時數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一、有關講師、時間、地點、費用及大綱等敘明如下：  
（一）講師：法丞律師事務所  陳樹村律師（曾任法官23年）。 
（二）時間：115年5月15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點30分〜12點30分及下午2～5點。 

（註：9點起受理報到，午餐請自理。） 
（註：下午1時50分～2時10分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舉辦防詐措施座談。） 

（三）地點：板橋區農會大樓13樓會議室。（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29之2號13樓） 
（四）費用：本會會員酌收贊助費每人600元；助理及非會員則每人收費1000元。於 

上課當日現場繳交，請攜帶會員證準時出席。 
（五）大綱： 

1、定金的爭議。 
2、違約不賣或不買之處理。 
3、遲延時之處理。 
4、買賣標的有瑕疵爭議時之處理。 

二、報名方式：請於115年5月11日前，將報名表傳真、利用本會網站線上報名或掃瞄
QR Code線上報名，因座位有限，本會得視實際報名情形提前截止。 

              新北市會員                助理及非會員 

三、為避免本會喪失舉辦講習資格，將依規定執行簽到、退之管制措施如下： 

（一）遲到逾10分鐘者，該節時數將不予計算。 

（二）老師未宣布下課前提前離席排隊者，該節時數恕不予計算。 

四、除飲用水外，板農規定會場內禁止所有飲食，另請戴口罩維護自身健康。 

正本：全體會員 
副本： 

理事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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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/15「 不 動 產 買 賣 糾 紛 與 法 院 判 決 」 全 日 班 報 名 表 （ 6 小 時 ）  

會員編號：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

聯絡人：秘書處   傳真：2959-7353 

社 團 
法 人 

機關地址：(22065)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 192 號 6 樓 

電話：（02）2959-5545      傳真：（02）2959-7353 

網址：http://www.tpcland.org.tw 

 


